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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3_E7_88_B1_E7_c122_479582.htm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

法》颁布以来，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下至普通老百姓，上

至法学专家、教授，对这新法都普遍认同和赞赏。仔细读《

道路交通安全法》每一条条文，我们会发现：充满温情，具

有人情味，体现出了对于生命的尊重，已经开始贯穿整个立

法过程之中，成为这部新法的最大的亮点与特征。从下面几

处，我们便可以深刻体会到这部新法这一人性化的特性。 一

、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的归责任原则演变 随着汽车及其它一

些机动车的广泛使用，随之而来的道路交通事故也成为日渐

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依据人体工程学原理，人的注意力或应

变力均有一定的界限，加害人即使尽了一切必要的严格的注

意义务，损害仍有可能发生。那么在加害人没有过错的情况

下，他是否还要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呢？道路交通事故侵

权赔偿的归责原则应该如可呢？我们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变更及立法者的立法态度的演变来探讨我国对该类特殊侵

权行为归责原则的演进。 1992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道路交

通安全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是车辆驾

驶人、行人、乘车人、及其它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

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及

其它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

财产损失的事故。据此，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被明确为过错原则。与此同时，在对交通事故采取过错责任

原则处理的指导下，一段时间以来，曾经在一些地方〈如沈



阳、上海等〉出现了“撞了白撞”的相关规定，即规定如果

行人不守交通规则，横穿马路导致与机动车发生撞碰，行人

自负其后果。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再一次引发了法学专

家、学者们对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的讨论。由于国外许多国家

在这一方面已从过去的过错归责原则过渡到无过错责原则，

加强对了交通事故受害者的保护。例如，美国就主张以汽车

责任险制度作为从传统的过错责任标准过渡到无过错责任标

准的转变机制；德国的1952年的道路交通法就规定对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采用过错推定主义，至1987年将其修改为无过错

责任；〈受害人或第三人或动物引起的除外〉。法学界大多

数人一致认同对交通事故简单的采用过错责任对已不利于处

于弱势一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尊重与保护。 1992年的《道路

交通安全事故处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

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承担百分之十的经济损失。⋯⋯ 前

款非机动车、行人一方故意造成自身伤害或者进入高速公路

造成损害的除外。”这一规定也体现了立法者对此也已所有

考虑。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要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

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 〈二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

由机会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

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

是由非机动车、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最引人注目的也正是对“撞了白撞

”规定的否定，改为过错推定原则。这一规定的修改体现着

对生命的关爱，对普通百姓切身利益的保护。 二、 确立了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一系列对策手段 1、确立了机动车第三人

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及未投保双倍处罚制度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七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国家规定投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

留车辆至依照规定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

应缴纳的保险费的二倍罚款。依照前款缴纳的罚款全部纳入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第三人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实施

就使受害人能确实从保险公司得到及时赔偿。这也为我国交

通事故归责原则由过错责任过渡到过错推定责任提供了条件

。 2、明确成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七十五条规定： 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

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

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

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

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 这一规定首先明确了医疗机构及时救助的义务，这样就有

效的避免了受害人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特殊情况而拖延救

治；次其，抢救费用可先在保险公司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

第三、抢救费用超过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未参加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情况下，道路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 周



密、全面、系统的交通损害赔偿保障体系的实施，不仅为我

国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过错归责原则向过错推定的过渡的提

供了可能，也为确保对受害人的救济提供了多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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